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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5－021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3．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八项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需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

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 

4.  本次股东大会中，《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中的子议案《公司向广州百

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香精的日常关联交易》和《公司向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

司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未获通过。 

 

二、 会议通知及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2015年 5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提

示性公告》。 

 

三、 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 

2．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下

午 13:00-15:00； 

http://www.cn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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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1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1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 董事长傅勇国先生授权副董事长陈建斌先生主持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72,973,109 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8561％。其中： 

  1．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7,162,0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3043％。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5,811,011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5517％。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11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183,011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353％。 

  （三）本公司董事陈建斌、吕玲有、李峻峰、王丽娟和黄强，全体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五、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各项议案表决结果

如下： 

1.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55％；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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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55％；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3. 《2014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55％；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4.《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2014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3,924,656.07 元，其中，母公司净利润为 46,813,986.95 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金 4,681,398.70 元后，加上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88,608,682.05 元，2014 年末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127,851,939.42 元。现拟定本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20 元(含税)，不送股，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反对 9,510,9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8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183,011股。同意 6,672,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1.2290％；反对 9,510,9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71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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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015％；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55％；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183,011股。同意 6,672,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1.2290％；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388％；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4955％；

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183,011股。同意 6,672,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1.2290％；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7388％；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1％。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确定 2015 年银行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73,109 股。同意 163,462,1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15％；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55％；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表决结果：通过。 

8.《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1公司向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香精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傅勇国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 156,890,09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083,011 股。同意 6,572,1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636％；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040％；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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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083,011股。同意 6,572,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8636％；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040％；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表决结果：不通过。 

8.2公司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全程物流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建斌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44,300股不计

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28,809 股。同意 163,417,8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4.5001％；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69％；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138,711股。同意 6,627,8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1.0677％；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001％；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 

表决结果：通过。 

8.3 公司向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购销 MES（脂肪酸甲酯磺酸钠）等原料的日常

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树旭、王英杰和王志刚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 73,700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899,409 股。同意 163,388,4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992％；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78％；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109,311 股。同意 6,598,4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9602％；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076％；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表决结果：通过。 

8.4 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采购三氯乙

酰氯等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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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中关联股东陈陈建斌和王志刚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表决权的 45,100

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2,928,009股。同意 163,417,099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01％；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969％；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137,911股。同意 6,627,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1.0648％；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030％；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2％。 

表决结果：通过。 

8.5公司向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有限公司销售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中关联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和傅勇国回避表决，其持有的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 156,890,098股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083,011 股。同意 6,572,10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636％；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040％；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股份总数为 16,083,011股。同意 6,572,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8636％；反对 9,505,7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040％；弃权 5,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23％。 

表决结果：不通过。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9 日和 4 月 18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六、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文剑、吴春爽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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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和4月1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



